
問: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是否能更改各開票所計票結果? 

  歷次選舉開票作業均由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核實

填寫報表由雙方核章或簽名，以示確認。登錄電腦系統後，由電腦系

統校對確認，全數無誤後以數據線路傳送至中央計票機房，經電腦統

計彙總作業後再同步傳送至中央選舉委員會、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及各

區選務作業中心，故臺北市選舉委員會並無任何權限。 

    臺北市各區選務作業計票中心作業方式係依「107年地方公職人

員選舉電腦計票作業標準作業程序(SOP)進行」，開票所選舉票匭選

舉票開票完畢後，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填寫選舉投（開）票

報告表各一式 3 份，將其中各 1 份先派管理員 1 人送至各區計票中

心。計票中心收到後，由初核人員先行檢視是否正確，若無誤，交由

計票中心區聯絡員填寫電腦檢查號碼後，分組予登錄員一先行登打，

並由電腦自動進行票數邏輯校對，校對無誤後，交予登錄員二登打，

兩次登錄比對結果均正確後系統自動列印報表，區聯絡員並將報表交

予校對人員檢視是否與投開票所報告表一致，正確後通知投開票所

送達專人登錄完成。 


